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

29日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848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

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為下列補充外，並

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證據補充：被告劉春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中之供述。　

貳、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

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

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

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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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

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頁、第87頁

至第89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經審酌後認

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89頁），況檢察官及被告對此部分之

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檢察官因告訴人林妤卉請求上訴，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既非醫護人員，擅自調整電流儀器，此疏失之發生顯然

出自被告並不尊重他人身體、健康權利之意識，又被告於案

發後均未探視、關心告訴人之病情，亦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

解事宜，實難認其有所悔意，又告訴人之身體健康本已欠

佳，遭受被告本案所為，確難排除告訴人本已危殆之身體更

加惡化，更遑論其案發後所受之精神痛苦，綜合前述，原審

量刑實屬過輕而罪刑不相當，其刑度難謂允當（另觀諸本案

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

具傷害之犯意，併與敘明）。

　㈡檢察官另補充理由：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

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

大小，欲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

竟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導致告訴人因此受

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

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

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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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上開2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

從一重罪處斷。原審就違反物理治療師法部分未予審卓，以

被告犯過失傷害罪，判決有誤，且量刑過輕。　　

　㈢綜上，原審判決尚有未恰，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

法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

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

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

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

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

0年度臺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在同一犯罪事實

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

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即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

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

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

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

性裁量為之，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如非有裁

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指摘其違法或不

當，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方

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

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

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

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

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

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換言之，法院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

復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而選擇適當之裁

判者，即難謂與法律上自由裁量之事項有違。經查：原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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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

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

使告訴人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

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

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

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

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3名子女均已成

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判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

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觀之原審量刑業經

依據法律具體規定，宣告罪刑，尚無違誤外部界限；量定其

刑業已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衡酌該罪之

需罰性與應罰性，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

其罪。

　㈡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難認有悔意

等語。惟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尚未達成和解一情，已

如前述；且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明無調解意願，而原

審於調查程序中，仍傳喚雙方到庭進行調解，被告雖表明願

意以每月3,000元之分期給付方式，以60萬元總金額與告訴

人和解，然告訴人則要求賠償160萬元，因雙方未能達成共

識，致迄今尚未達成民事和解等情，有告訴人警詢筆錄、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偵查中訊問筆錄、

原審刑事報到單、一般調解紀錄表及訊問程序筆錄在卷可佐

（見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67頁、第73頁至第75頁、原審

卷第21頁至第30頁）。告訴人所受前述傷害誠屬不幸而應同

情體恤，然而是否和解係取決於告訴人之態度及被告之資

力，任何人皆無要求雙方應允對方條件之權利，然本案事發

後，依原審安排之調解、訊問程序、告訴人請求160萬元包

含醫療費用、生活輔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身後的費用〔本院

準備程序中陳明係喪葬費，見原審卷第29頁及本院卷第49

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狀況各節觀之，

被告考量自身經濟能力不佳，因而未能負擔告訴人所要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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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告訴人請求金額之適當與否，雖另待民事訴訟定其紛

爭，且雙方之緊張關係，被告固難辭其咎，然本院綜合酌量

前揭各項情狀，及被告經濟狀況，審度其所犯情節及危害程

度，被告此舉雖屬法所不許，然尚不能以雙方未曾達成民事

和解，逕認為被告毫無悔意。

　㈢檢察官補充理由雖認為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

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另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

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

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罪嫌等語。

然按物理治療師業務如下：..�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

療。又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

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

罰金。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物理治療系、組、

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6個月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

（第1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2項）。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

第6款、第32條固分別有明文。惟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

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業務。最高法院迭著

有84年度臺上字第402號、83年度臺上字第2816號、81年度

臺上字第1224號、80年度臺上字第2884號、76年度臺上字第

6098號等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凡是反覆性地從事某種特

定的社會活動，而賴此事業維持生計者，就該當於刑事法所

稱之「業務」概念，所以，無論行為人自身即是老闆，或受

僱於他人（含任何人），皆不影響於其為從事業務人員之身

分成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查，殊不論上訴書業已重申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

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等意旨，

且補充理由書亦已敘明被告係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

之開關等語，而認為被告上開所犯核屬過失傷害行為，然上

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並無過失犯之處罰，甚且被告

係前往瀚翔骨科診所就診之病患，並非該診所之負責人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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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於該診所從事業務之人，是以被告上開所為，不符合前開

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之要件，難以該罪相繩。

　㈣再參酌告訴人於本院所陳及其所提出之藥袋等資料，尚無足

動搖原審量刑基礎事實，自可認為量刑因素狀態並未有所更

易，揆諸上開說明，原審量定其刑亦無違反內部界限；形式

上觀察原判決亦無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從而，原審

量刑之宣告並未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之比

例原則。

四、告訴人雖以其罹患心臟病，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其冠

狀動脈痙攣、高血壓、高血脂等情，因而其健康情形每況愈

下，而認為被告上開行為與其上述病情應有因果關係等語。

然而：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

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

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

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

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

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

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

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76年度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

旨參照）。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

關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

此即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所採取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

論」。簡言之，亦即每個條件必須自始繼續作用至結果發

生，始得作為結果之原因。假若Ａ條件（原因）發生作用

前，因有另外其他條件（原因）的介入，而迅速單獨地造成

具體結果，則Ａ條件（原因）與最終結果間即欠缺因果關

係。亦即，最終結果因為係其他原因所獨立造成者，在客觀

上無法歸責予形成Ａ條件（原因）的行為人。

　㈡查上開時、地，被告因過失調整電療儀器，致告訴人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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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且檢察官上訴意旨亦重申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

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有傷害之犯意等語，亦

述之如前。而告訴人於112年6月27日即本案事故後，前往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心

臟血管內科就診一情，固有該院112年6月27日診斷證明書可

佐（見偵卷第33頁）。然經檢察官函詢基隆長庚醫院，該院

函覆（略以）：冠狀動脈痙攣為冠狀動脈會自行或受刺激後

而攣縮，導致冠狀動脈血流不足以供給心肌所需，進而產生

心肌缺氧等相關症狀，待攣縮解除後，冠狀動脈管徑又恢復

如常，相關症狀又會改善。依病歷記載，病人林妤卉（病歷

號碼詳卷）於111年11月4日以心導管檢查診斷出具冠狀動脈

痙攣，刺激誘發冠狀動脈痙攣之可能原因眾多，如自主神經

系統興奮、抽菸、暴露於過冷環境、特定藥物刺激等；推論

上，電刺激可能導致疼痛或情緒緊張，進而造成自主神經系

統興奮，但難以指出必定會誘發冠狀動脈痙攣等語，有該院

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在卷可稽（見

偵卷第83頁）。因此，無法證明告訴人上述冠狀動脈痙攣與

　　被告前揭過失行為直接相關，換言之，不能排除告訴人係因

此後發其他情狀或是之前即已存在的獨立原因造成冠狀動脈

痙攣，而與本案被告過失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

肆、綜上所述，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堪稱適當而無違誤瑕疵可

指，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

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明

志、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呂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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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則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9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春長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劉春長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

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

使告訴人林妤卉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

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

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

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

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家中三名子

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附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判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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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被　　　告　劉春長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春長與林妤卉均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1時許，前往基隆市

○○區○○路00號瀚翔骨科診所，接受電療儀器治療，劉春

長本應注意非屬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

流之大小，其竟為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

之旋鈕，然誤調整成控制林妤卉電流輸出之開關，致林妤卉

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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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林妤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春長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林妤卉於警詢及偵訊指訴之內容大致相同，並有

案發監視錄影畫面截圖4張、現場照片1張、瀚翔骨科診所11

2年6月26日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

院112年6月27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同院1

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各1份等附卷可

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

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周靖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魯婷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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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為下列補充外，並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證據補充：被告劉春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貳、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頁、第87頁至第89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89頁），況檢察官及被告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檢察官因告訴人林妤卉請求上訴，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既非醫護人員，擅自調整電流儀器，此疏失之發生顯然出自被告並不尊重他人身體、健康權利之意識，又被告於案發後均未探視、關心告訴人之病情，亦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實難認其有所悔意，又告訴人之身體健康本已欠佳，遭受被告本案所為，確難排除告訴人本已危殆之身體更加惡化，更遑論其案發後所受之精神痛苦，綜合前述，原審量刑實屬過輕而罪刑不相當，其刑度難謂允當（另觀諸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併與敘明）。
　㈡檢察官另補充理由：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欲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竟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導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等罪嫌。上開2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罪處斷。原審就違反物理治療師法部分未予審卓，以被告犯過失傷害罪，判決有誤，且量刑過輕。　　
　㈢綜上，原審判決尚有未恰，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即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裁量為之，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如非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方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換言之，法院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復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而選擇適當之裁判者，即難謂與法律上自由裁量之事項有違。經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3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判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觀之原審量刑業經依據法律具體規定，宣告罪刑，尚無違誤外部界限；量定其刑業已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衡酌該罪之需罰性與應罰性，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㈡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難認有悔意等語。惟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尚未達成和解一情，已如前述；且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明無調解意願，而原審於調查程序中，仍傳喚雙方到庭進行調解，被告雖表明願意以每月3,000元之分期給付方式，以60萬元總金額與告訴人和解，然告訴人則要求賠償160萬元，因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致迄今尚未達成民事和解等情，有告訴人警詢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偵查中訊問筆錄、原審刑事報到單、一般調解紀錄表及訊問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67頁、第73頁至第75頁、原審卷第21頁至第30頁）。告訴人所受前述傷害誠屬不幸而應同情體恤，然而是否和解係取決於告訴人之態度及被告之資力，任何人皆無要求雙方應允對方條件之權利，然本案事發後，依原審安排之調解、訊問程序、告訴人請求160萬元包含醫療費用、生活輔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身後的費用〔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係喪葬費，見原審卷第29頁及本院卷第49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狀況各節觀之，被告考量自身經濟能力不佳，因而未能負擔告訴人所要求金額，告訴人請求金額之適當與否，雖另待民事訴訟定其紛爭，且雙方之緊張關係，被告固難辭其咎，然本院綜合酌量前揭各項情狀，及被告經濟狀況，審度其所犯情節及危害程度，被告此舉雖屬法所不許，然尚不能以雙方未曾達成民事和解，逕認為被告毫無悔意。
　㈢檢察官補充理由雖認為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另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罪嫌等語。然按物理治療師業務如下：..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又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物理治療系、組、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6個月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第1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2項）。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32條固分別有明文。惟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業務。最高法院迭著有84年度臺上字第402號、83年度臺上字第2816號、81年度臺上字第1224號、80年度臺上字第2884號、76年度臺上字第6098號等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凡是反覆性地從事某種特定的社會活動，而賴此事業維持生計者，就該當於刑事法所稱之「業務」概念，所以，無論行為人自身即是老闆，或受僱於他人（含任何人），皆不影響於其為從事業務人員之身分成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殊不論上訴書業已重申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等意旨，且補充理由書亦已敘明被告係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等語，而認為被告上開所犯核屬過失傷害行為，然上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並無過失犯之處罰，甚且被告係前往瀚翔骨科診所就診之病患，並非該診所之負責人或受僱於該診所從事業務之人，是以被告上開所為，不符合前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之要件，難以該罪相繩。
　㈣再參酌告訴人於本院所陳及其所提出之藥袋等資料，尚無足動搖原審量刑基礎事實，自可認為量刑因素狀態並未有所更易，揆諸上開說明，原審量定其刑亦無違反內部界限；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亦無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從而，原審量刑之宣告並未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之比例原則。
四、告訴人雖以其罹患心臟病，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其冠狀動脈痙攣、高血壓、高血脂等情，因而其健康情形每況愈下，而認為被告上開行為與其上述病情應有因果關係等語。然而：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76年度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此即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所採取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論」。簡言之，亦即每個條件必須自始繼續作用至結果發生，始得作為結果之原因。假若Ａ條件（原因）發生作用前，因有另外其他條件（原因）的介入，而迅速單獨地造成具體結果，則Ａ條件（原因）與最終結果間即欠缺因果關係。亦即，最終結果因為係其他原因所獨立造成者，在客觀上無法歸責予形成Ａ條件（原因）的行為人。
　㈡查上開時、地，被告因過失調整電療儀器，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檢察官上訴意旨亦重申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有傷害之犯意等語，亦述之如前。而告訴人於112年6月27日即本案事故後，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心臟血管內科就診一情，固有該院112年6月27日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33頁）。然經檢察官函詢基隆長庚醫院，該院函覆（略以）：冠狀動脈痙攣為冠狀動脈會自行或受刺激後而攣縮，導致冠狀動脈血流不足以供給心肌所需，進而產生心肌缺氧等相關症狀，待攣縮解除後，冠狀動脈管徑又恢復如常，相關症狀又會改善。依病歷記載，病人林妤卉（病歷號碼詳卷）於111年11月4日以心導管檢查診斷出具冠狀動脈痙攣，刺激誘發冠狀動脈痙攣之可能原因眾多，如自主神經系統興奮、抽菸、暴露於過冷環境、特定藥物刺激等；推論上，電刺激可能導致疼痛或情緒緊張，進而造成自主神經系統興奮，但難以指出必定會誘發冠狀動脈痙攣等語，有該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83頁）。因此，無法證明告訴人上述冠狀動脈痙攣與
　　被告前揭過失行為直接相關，換言之，不能排除告訴人係因此後發其他情狀或是之前即已存在的獨立原因造成冠狀動脈痙攣，而與本案被告過失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
肆、綜上所述，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堪稱適當而無違誤瑕疵可指，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明志、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則宇
　　　　　　　　　　　　　　　　
		附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春長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劉春長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林妤卉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家中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被　　　告　劉春長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春長與林妤卉均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1時許，前往基隆市○○區○○路00號瀚翔骨科診所，接受電療儀器治療，劉春長本應注意非屬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其竟為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然誤調整成控制林妤卉電流輸出之開關，致林妤卉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
二、案經林妤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春長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妤卉於警詢及偵訊指訴之內容大致相同，並有案發監視錄影畫面截圖4張、現場照片1張、瀚翔骨科診所112年6月26日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12年6月27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同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各1份等附卷可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周靖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魯婷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
29日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
    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為下列補充外，並
    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證據補充：被告劉春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
    之供述。　
貳、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
    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
    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
    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
    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頁、第87頁
    至第89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經審酌後認
    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89頁），況檢察官及被告對此部分之證
    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檢察官因告訴人林妤卉請求上訴，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既非醫護人員，擅自調整電流儀器，此疏失之發生顯然
    出自被告並不尊重他人身體、健康權利之意識，又被告於案
    發後均未探視、關心告訴人之病情，亦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
    解事宜，實難認其有所悔意，又告訴人之身體健康本已欠佳
    ，遭受被告本案所為，確難排除告訴人本已危殆之身體更加
    惡化，更遑論其案發後所受之精神痛苦，綜合前述，原審量
    刑實屬過輕而罪刑不相當，其刑度難謂允當（另觀諸本案被
    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
    傷害之犯意，併與敘明）。
　㈡檢察官另補充理由：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
    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
    大小，欲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
    竟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導致告訴人因此受
    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
    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
    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等罪嫌
    。上開2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
    一重罪處斷。原審就違反物理治療師法部分未予審卓，以被
    告犯過失傷害罪，判決有誤，且量刑過輕。　　
　㈢綜上，原審判決尚有未恰，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
    法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
    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
    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
    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
    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
    0年度臺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在同一犯罪事實
    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
    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即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
    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
    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
    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
    性裁量為之，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如非有裁
    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指摘其違法或不
    當，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方
    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
    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
    。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
    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
    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
    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換言之，法院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復
    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而選擇適當之裁判
    者，即難謂與法律上自由裁量之事項有違。經查：原審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
    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
    告訴人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
    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
    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
    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
    ，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3名子女均已成年且
    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判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觀之原審量刑業經依據
    法律具體規定，宣告罪刑，尚無違誤外部界限；量定其刑業
    已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衡酌該罪之需罰
    性與應罰性，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
　㈡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難認有悔意
    等語。惟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尚未達成和解一情，已
    如前述；且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明無調解意願，而原
    審於調查程序中，仍傳喚雙方到庭進行調解，被告雖表明願
    意以每月3,000元之分期給付方式，以60萬元總金額與告訴
    人和解，然告訴人則要求賠償160萬元，因雙方未能達成共
    識，致迄今尚未達成民事和解等情，有告訴人警詢筆錄、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偵查中訊問筆錄、
    原審刑事報到單、一般調解紀錄表及訊問程序筆錄在卷可佐
    （見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67頁、第73頁至第75頁、原審
    卷第21頁至第30頁）。告訴人所受前述傷害誠屬不幸而應同
    情體恤，然而是否和解係取決於告訴人之態度及被告之資力
    ，任何人皆無要求雙方應允對方條件之權利，然本案事發後
    ，依原審安排之調解、訊問程序、告訴人請求160萬元包含
    醫療費用、生活輔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身後的費用〔本院準
    備程序中陳明係喪葬費，見原審卷第29頁及本院卷第49頁〕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狀況各節觀之，被告
    考量自身經濟能力不佳，因而未能負擔告訴人所要求金額，
    告訴人請求金額之適當與否，雖另待民事訴訟定其紛爭，且
    雙方之緊張關係，被告固難辭其咎，然本院綜合酌量前揭各
    項情狀，及被告經濟狀況，審度其所犯情節及危害程度，被
    告此舉雖屬法所不許，然尚不能以雙方未曾達成民事和解，
    逕認為被告毫無悔意。
　㈢檢察官補充理由雖認為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
    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另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
    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
    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罪嫌等語。
    然按物理治療師業務如下：..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
    療。又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
    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
    罰金。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物理治療系、組、
    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6個月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
    第1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2項）。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
    6款、第32條固分別有明文。惟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
    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業務。最高法院迭著有
    84年度臺上字第402號、83年度臺上字第2816號、81年度臺
    上字第1224號、80年度臺上字第2884號、76年度臺上字第60
    98號等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凡是反覆性地從事某種特定
    的社會活動，而賴此事業維持生計者，就該當於刑事法所稱
    之「業務」概念，所以，無論行為人自身即是老闆，或受僱
    於他人（含任何人），皆不影響於其為從事業務人員之身分
    成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查，殊不論上訴書業已重申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
    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等意旨，且補充
    理由書亦已敘明被告係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
    等語，而認為被告上開所犯核屬過失傷害行為，然上開物理
    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並無過失犯之處罰，甚且被告係前往
    瀚翔骨科診所就診之病患，並非該診所之負責人或受僱於該
    診所從事業務之人，是以被告上開所為，不符合前開物理治
    療師法第32條規定之要件，難以該罪相繩。
　㈣再參酌告訴人於本院所陳及其所提出之藥袋等資料，尚無足
    動搖原審量刑基礎事實，自可認為量刑因素狀態並未有所更
    易，揆諸上開說明，原審量定其刑亦無違反內部界限；形式
    上觀察原判決亦無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從而，原審
    量刑之宣告並未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之比
    例原則。
四、告訴人雖以其罹患心臟病，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其冠
    狀動脈痙攣、高血壓、高血脂等情，因而其健康情形每況愈
    下，而認為被告上開行為與其上述病情應有因果關係等語。
    然而：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
    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
    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
    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
    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
    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法
    院69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76年度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
    參照）。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關
    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此
    即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所採取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論」
    。簡言之，亦即每個條件必須自始繼續作用至結果發生，始
    得作為結果之原因。假若Ａ條件（原因）發生作用前，因有
    另外其他條件（原因）的介入，而迅速單獨地造成具體結果
    ，則Ａ條件（原因）與最終結果間即欠缺因果關係。亦即，
    最終結果因為係其他原因所獨立造成者，在客觀上無法歸責
    予形成Ａ條件（原因）的行為人。
　㈡查上開時、地，被告因過失調整電療儀器，致告訴人因此受
    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且檢察官上訴意旨亦重申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
    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有傷害之犯意等語，亦
    述之如前。而告訴人於112年6月27日即本案事故後，前往長
    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心
    臟血管內科就診一情，固有該院112年6月27日診斷證明書可
    佐（見偵卷第33頁）。然經檢察官函詢基隆長庚醫院，該院
    函覆（略以）：冠狀動脈痙攣為冠狀動脈會自行或受刺激後
    而攣縮，導致冠狀動脈血流不足以供給心肌所需，進而產生
    心肌缺氧等相關症狀，待攣縮解除後，冠狀動脈管徑又恢復
    如常，相關症狀又會改善。依病歷記載，病人林妤卉（病歷
    號碼詳卷）於111年11月4日以心導管檢查診斷出具冠狀動脈
    痙攣，刺激誘發冠狀動脈痙攣之可能原因眾多，如自主神經
    系統興奮、抽菸、暴露於過冷環境、特定藥物刺激等；推論
    上，電刺激可能導致疼痛或情緒緊張，進而造成自主神經系
    統興奮，但難以指出必定會誘發冠狀動脈痙攣等語，有該院
    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在卷可稽（見
    偵卷第83頁）。因此，無法證明告訴人上述冠狀動脈痙攣與
　　被告前揭過失行為直接相關，換言之，不能排除告訴人係因
    此後發其他情狀或是之前即已存在的獨立原因造成冠狀動脈
    痙攣，而與本案被告過失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
肆、綜上所述，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堪稱適當而無違誤瑕疵可
    指，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
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明
志、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則宇
　　　　　　　　　　　　　　　　
附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偵字第9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春長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劉春長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
    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
    使告訴人林妤卉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
    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
    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
    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
    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家中三名子
    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被　　　告　劉春長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春長與林妤卉均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1時許，前往基隆市
    ○○區○○路00號瀚翔骨科診所，接受電療儀器治療，劉春長本
    應注意非屬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
    大小，其竟為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
    鈕，然誤調整成控制林妤卉電流輸出之開關，致林妤卉因此
    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
二、案經林妤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春長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林妤卉於警詢及偵訊指訴之內容大致相同，並有
    案發監視錄影畫面截圖4張、現場照片1張、瀚翔骨科診所11
    2年6月26日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
    院112年6月27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同院1
    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各1份等附卷可
    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周靖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魯婷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為下列補充外，並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證據補充：被告劉春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貳、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頁、第87頁至第89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89頁），況檢察官及被告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檢察官因告訴人林妤卉請求上訴，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既非醫護人員，擅自調整電流儀器，此疏失之發生顯然出自被告並不尊重他人身體、健康權利之意識，又被告於案發後均未探視、關心告訴人之病情，亦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實難認其有所悔意，又告訴人之身體健康本已欠佳，遭受被告本案所為，確難排除告訴人本已危殆之身體更加惡化，更遑論其案發後所受之精神痛苦，綜合前述，原審量刑實屬過輕而罪刑不相當，其刑度難謂允當（另觀諸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併與敘明）。
　㈡檢察官另補充理由：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欲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竟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導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等罪嫌。上開2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罪處斷。原審就違反物理治療師法部分未予審卓，以被告犯過失傷害罪，判決有誤，且量刑過輕。　　
　㈢綜上，原審判決尚有未恰，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即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裁量為之，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如非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方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換言之，法院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復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而選擇適當之裁判者，即難謂與法律上自由裁量之事項有違。經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3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判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觀之原審量刑業經依據法律具體規定，宣告罪刑，尚無違誤外部界限；量定其刑業已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衡酌該罪之需罰性與應罰性，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㈡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難認有悔意等語。惟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尚未達成和解一情，已如前述；且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明無調解意願，而原審於調查程序中，仍傳喚雙方到庭進行調解，被告雖表明願意以每月3,000元之分期給付方式，以60萬元總金額與告訴人和解，然告訴人則要求賠償160萬元，因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致迄今尚未達成民事和解等情，有告訴人警詢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偵查中訊問筆錄、原審刑事報到單、一般調解紀錄表及訊問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67頁、第73頁至第75頁、原審卷第21頁至第30頁）。告訴人所受前述傷害誠屬不幸而應同情體恤，然而是否和解係取決於告訴人之態度及被告之資力，任何人皆無要求雙方應允對方條件之權利，然本案事發後，依原審安排之調解、訊問程序、告訴人請求160萬元包含醫療費用、生活輔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身後的費用〔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係喪葬費，見原審卷第29頁及本院卷第49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狀況各節觀之，被告考量自身經濟能力不佳，因而未能負擔告訴人所要求金額，告訴人請求金額之適當與否，雖另待民事訴訟定其紛爭，且雙方之緊張關係，被告固難辭其咎，然本院綜合酌量前揭各項情狀，及被告經濟狀況，審度其所犯情節及危害程度，被告此舉雖屬法所不許，然尚不能以雙方未曾達成民事和解，逕認為被告毫無悔意。
　㈢檢察官補充理由雖認為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另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罪嫌等語。然按物理治療師業務如下：..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又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物理治療系、組、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6個月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第1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2項）。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32條固分別有明文。惟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業務。最高法院迭著有84年度臺上字第402號、83年度臺上字第2816號、81年度臺上字第1224號、80年度臺上字第2884號、76年度臺上字第6098號等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凡是反覆性地從事某種特定的社會活動，而賴此事業維持生計者，就該當於刑事法所稱之「業務」概念，所以，無論行為人自身即是老闆，或受僱於他人（含任何人），皆不影響於其為從事業務人員之身分成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殊不論上訴書業已重申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等意旨，且補充理由書亦已敘明被告係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等語，而認為被告上開所犯核屬過失傷害行為，然上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並無過失犯之處罰，甚且被告係前往瀚翔骨科診所就診之病患，並非該診所之負責人或受僱於該診所從事業務之人，是以被告上開所為，不符合前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之要件，難以該罪相繩。
　㈣再參酌告訴人於本院所陳及其所提出之藥袋等資料，尚無足動搖原審量刑基礎事實，自可認為量刑因素狀態並未有所更易，揆諸上開說明，原審量定其刑亦無違反內部界限；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亦無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從而，原審量刑之宣告並未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之比例原則。
四、告訴人雖以其罹患心臟病，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其冠狀動脈痙攣、高血壓、高血脂等情，因而其健康情形每況愈下，而認為被告上開行為與其上述病情應有因果關係等語。然而：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76年度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此即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所採取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論」。簡言之，亦即每個條件必須自始繼續作用至結果發生，始得作為結果之原因。假若Ａ條件（原因）發生作用前，因有另外其他條件（原因）的介入，而迅速單獨地造成具體結果，則Ａ條件（原因）與最終結果間即欠缺因果關係。亦即，最終結果因為係其他原因所獨立造成者，在客觀上無法歸責予形成Ａ條件（原因）的行為人。
　㈡查上開時、地，被告因過失調整電療儀器，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檢察官上訴意旨亦重申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有傷害之犯意等語，亦述之如前。而告訴人於112年6月27日即本案事故後，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心臟血管內科就診一情，固有該院112年6月27日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33頁）。然經檢察官函詢基隆長庚醫院，該院函覆（略以）：冠狀動脈痙攣為冠狀動脈會自行或受刺激後而攣縮，導致冠狀動脈血流不足以供給心肌所需，進而產生心肌缺氧等相關症狀，待攣縮解除後，冠狀動脈管徑又恢復如常，相關症狀又會改善。依病歷記載，病人林妤卉（病歷號碼詳卷）於111年11月4日以心導管檢查診斷出具冠狀動脈痙攣，刺激誘發冠狀動脈痙攣之可能原因眾多，如自主神經系統興奮、抽菸、暴露於過冷環境、特定藥物刺激等；推論上，電刺激可能導致疼痛或情緒緊張，進而造成自主神經系統興奮，但難以指出必定會誘發冠狀動脈痙攣等語，有該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83頁）。因此，無法證明告訴人上述冠狀動脈痙攣與
　　被告前揭過失行為直接相關，換言之，不能排除告訴人係因此後發其他情狀或是之前即已存在的獨立原因造成冠狀動脈痙攣，而與本案被告過失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
肆、綜上所述，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堪稱適當而無違誤瑕疵可指，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明志、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則宇
　　　　　　　　　　　　　　　　
		附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春長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劉春長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林妤卉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家中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被　　　告　劉春長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春長與林妤卉均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1時許，前往基隆市○○區○○路00號瀚翔骨科診所，接受電療儀器治療，劉春長本應注意非屬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其竟為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然誤調整成控制林妤卉電流輸出之開關，致林妤卉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
二、案經林妤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春長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妤卉於警詢及偵訊指訴之內容大致相同，並有案發監視錄影畫面截圖4張、現場照片1張、瀚翔骨科診所112年6月26日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12年6月27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同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各1份等附卷可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周靖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魯婷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之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為下列補充外，並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證據補充：被告劉春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　
貳、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頁、第87頁至第89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89頁），況檢察官及被告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檢察官因告訴人林妤卉請求上訴，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既非醫護人員，擅自調整電流儀器，此疏失之發生顯然出自被告並不尊重他人身體、健康權利之意識，又被告於案發後均未探視、關心告訴人之病情，亦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實難認其有所悔意，又告訴人之身體健康本已欠佳，遭受被告本案所為，確難排除告訴人本已危殆之身體更加惡化，更遑論其案發後所受之精神痛苦，綜合前述，原審量刑實屬過輕而罪刑不相當，其刑度難謂允當（另觀諸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併與敘明）。
　㈡檢察官另補充理由：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欲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竟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導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及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等罪嫌。上開2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罪處斷。原審就違反物理治療師法部分未予審卓，以被告犯過失傷害罪，判決有誤，且量刑過輕。　　
　㈢綜上，原審判決尚有未恰，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43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即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裁量為之，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如非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即使上級審對下級審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方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換言之，法院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復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而選擇適當之裁判者，即難謂與法律上自由裁量之事項有違。經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3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判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觀之原審量刑業經依據法律具體規定，宣告罪刑，尚無違誤外部界限；量定其刑業已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衡酌該罪之需罰性與應罰性，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㈡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未曾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難認有悔意等語。惟原審業已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尚未達成和解一情，已如前述；且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表明無調解意願，而原審於調查程序中，仍傳喚雙方到庭進行調解，被告雖表明願意以每月3,000元之分期給付方式，以60萬元總金額與告訴人和解，然告訴人則要求賠償160萬元，因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致迄今尚未達成民事和解等情，有告訴人警詢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偵查中訊問筆錄、原審刑事報到單、一般調解紀錄表及訊問程序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67頁、第73頁至第75頁、原審卷第21頁至第30頁）。告訴人所受前述傷害誠屬不幸而應同情體恤，然而是否和解係取決於告訴人之態度及被告之資力，任何人皆無要求雙方應允對方條件之權利，然本案事發後，依原審安排之調解、訊問程序、告訴人請求160萬元包含醫療費用、生活輔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身後的費用〔本院準備程序中陳明係喪葬費，見原審卷第29頁及本院卷第49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經濟狀況各節觀之，被告考量自身經濟能力不佳，因而未能負擔告訴人所要求金額，告訴人請求金額之適當與否，雖另待民事訴訟定其紛爭，且雙方之緊張關係，被告固難辭其咎，然本院綜合酌量前揭各項情狀，及被告經濟狀況，審度其所犯情節及危害程度，被告此舉雖屬法所不許，然尚不能以雙方未曾達成民事和解，逕認為被告毫無悔意。
　㈢檢察官補充理由雖認為被告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另違反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法第32條第1項之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業務罪嫌等語。然按物理治療師業務如下：..牽引、振動或其他機械性治療。又未取得物理治療師或物理治療生資格而執行物理治療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實習之相關物理治療系、組、科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6個月內之畢業生，不在此限（第1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2項）。物理治療師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第32條固分別有明文。惟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業務。最高法院迭著有84年度臺上字第402號、83年度臺上字第2816號、81年度臺上字第1224號、80年度臺上字第2884號、76年度臺上字第6098號等判決可資參照。申言之，凡是反覆性地從事某種特定的社會活動，而賴此事業維持生計者，就該當於刑事法所稱之「業務」概念，所以，無論行為人自身即是老闆，或受僱於他人（含任何人），皆不影響於其為從事業務人員之身分成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殊不論上訴書業已重申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傷害之犯意等意旨，且補充理由書亦已敘明被告係誤調整成控制告訴人電流輸出之開關等語，而認為被告上開所犯核屬過失傷害行為，然上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並無過失犯之處罰，甚且被告係前往瀚翔骨科診所就診之病患，並非該診所之負責人或受僱於該診所從事業務之人，是以被告上開所為，不符合前開物理治療師法第32條規定之要件，難以該罪相繩。
　㈣再參酌告訴人於本院所陳及其所提出之藥袋等資料，尚無足動搖原審量刑基礎事實，自可認為量刑因素狀態並未有所更易，揆諸上開說明，原審量定其刑亦無違反內部界限；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亦無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從而，原審量刑之宣告並未逾越客觀上之適當性、必要性及相當性之比例原則。
四、告訴人雖以其罹患心臟病，醫院診斷證明書診斷欄記載其冠狀動脈痙攣、高血壓、高血脂等情，因而其健康情形每況愈下，而認為被告上開行為與其上述病情應有因果關係等語。然而：
　㈠按所謂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最高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2090號、76年度臺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此即我國實務及多數學者所採取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論」。簡言之，亦即每個條件必須自始繼續作用至結果發生，始得作為結果之原因。假若Ａ條件（原因）發生作用前，因有另外其他條件（原因）的介入，而迅速單獨地造成具體結果，則Ａ條件（原因）與最終結果間即欠缺因果關係。亦即，最終結果因為係其他原因所獨立造成者，在客觀上無法歸責予形成Ａ條件（原因）的行為人。
　㈡查上開時、地，被告因過失調整電療儀器，致告訴人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檢察官上訴意旨亦重申本案被告並非有意透過調整電流儀器使告訴人受傷，尚難認被告具有傷害之犯意等語，亦述之如前。而告訴人於112年6月27日即本案事故後，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心臟血管內科就診一情，固有該院112年6月27日診斷證明書可佐（見偵卷第33頁）。然經檢察官函詢基隆長庚醫院，該院函覆（略以）：冠狀動脈痙攣為冠狀動脈會自行或受刺激後而攣縮，導致冠狀動脈血流不足以供給心肌所需，進而產生心肌缺氧等相關症狀，待攣縮解除後，冠狀動脈管徑又恢復如常，相關症狀又會改善。依病歷記載，病人林妤卉（病歷號碼詳卷）於111年11月4日以心導管檢查診斷出具冠狀動脈痙攣，刺激誘發冠狀動脈痙攣之可能原因眾多，如自主神經系統興奮、抽菸、暴露於過冷環境、特定藥物刺激等；推論上，電刺激可能導致疼痛或情緒緊張，進而造成自主神經系統興奮，但難以指出必定會誘發冠狀動脈痙攣等語，有該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83頁）。因此，無法證明告訴人上述冠狀動脈痙攣與
　　被告前揭過失行為直接相關，換言之，不能排除告訴人係因此後發其他情狀或是之前即已存在的獨立原因造成冠狀動脈痙攣，而與本案被告過失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
肆、綜上所述，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堪稱適當而無違誤瑕疵可指，檢察官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明志、周啟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婷　　　　　
　　　　　　　　　　　　　　　　法　官　鄭富容
　　　　　　　　　　　　　　　　法　官　呂美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則宇
　　　　　　　　　　　　　　　　
附件（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75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
聲　請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春長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春長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劉春長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被告本應注意其非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電療儀器輸出電流大小，竟貿然調整該儀器，致使告訴人林妤卉接受電療之電流改變，導致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其有過失至為明確，犯後雖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兼衡被告自述學歷國中畢業，現從事保全業，月薪約新臺幣（下同）3萬4千元，扣完卡債剩2萬2千元，家中有配偶，家中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且搬出去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113年度基簡字第249號判決附件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9848號
　　被　　　告　劉春長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春長與林妤卉均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1時許，前往基隆市○○區○○路00號瀚翔骨科診所，接受電療儀器治療，劉春長本應注意非屬醫護人員，不得擅自調整該電療儀器輸出電流之大小，其竟為加強自身電療效果，貿然轉動該電療儀器之旋鈕，然誤調整成控制林妤卉電流輸出之開關，致林妤卉因此受有自主神經系統受刺激所引發胸痛之傷害。
二、案經林妤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春長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妤卉於警詢及偵訊指訴之內容大致相同，並有案發監視錄影畫面截圖4張、現場照片1張、瀚翔骨科診所112年6月26日診斷證明書、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112年6月27日診字第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同院112年12月19日長庚院基字第1121250270號函各1份等附卷可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周靖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魯婷芳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